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程管理指導 

程序編號：325 

程序名稱：工程驗收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編製 

1.0 相關規定 

1.1 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 

1.2 本局工程契約 

2.0 目的 

建立標準化之作業程序，使工程竣工後驗收作業迅速而確實，並藉由驗收程序儘速

要求施工廠商限期改善瑕庛，以符合契約之要求。 

3.0 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本局委外監造工程之驗收作業。 

4.0 定義 

4.1 竣工期限：為載明於契約文件上，規定完成契約工程之期限，並包括核准之延

長工期在內。 

4.2 驗收：為工程經初驗合格後，由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 

4.3 部分驗收：工程部分完成後，有先行使用之必要，得就該部分先行辦理驗收並

支付部分價金，該部分由接管單位點交接管，並起算保固期限。 

4.4 分段查驗: 工程部分完成後，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分

辦理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 

4.5 保固期限：工程全部或部分驗收合格後，即交由接管（使用）機關接管，於驗

收合格日起算保固期限，由施工廠商保固○年（與驗收合格日同月同日），惟

履約標的因瑕疵致無法使用之期間得延長計入保固期。 

4.6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為工程經驗收合格後，由本局簽發之驗收合格證明文件。 

4.7 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

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4.8 會驗人員：為洽辦機關受邀派員，其權責為會同抽查驗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

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4.9 協驗人員：為設計廠商、監造廠商、主辦工程科派員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

其權責為協助驗收各項作業、解釋疑義及協助製作驗收紀錄等。 

4.10 監驗人員：為上級機關(查核金額以上案件)、會計單位及政風單位派員監辦驗

收程序，其權責為監辦驗收之程序，如有疑義，應請協驗人員說明。 

5.0 說明 

5.1 本程序作業流程如「工程驗收流程圖」。 



5.1.1 部分驗收之程序與驗收程序相同。 

5.1.2 分段查驗之事項與範圍，應先確認查驗之標的符合契約規定，並由參

與查驗人員作成書面紀錄。 

5.2 本局辦理之工程，有初驗程序者，於初驗合格後再辦理驗收。查核金額以上之

工程驗收，本局除應指派會計人員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外，並應報洽辦機關之

上級機關派員監辦；未達查核金額工程之驗收，本局會計室及政風室應指派人

員會同有關人員會同監辦。惟報驗前，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應注意下列規定： 

5.2.1 工程範圍內之環境，應徹底清理；施工後剩餘材料、土石方、垃圾及非本

工程所應有之設備等，均應運離工地。 

5.2.2 各項檢〈查、試〉驗報告，應彙整齊全，以備查驗。 

5.2.3 施工期間暫時遷移之都市計畫樁，應予回復。 

5.2.4 施工期間損及或遷移之公共設施者，應予修復或回復。 

5.2.5 工程所施築之下水道及測溝內淤積物、模板或支撐等，應徹底清除。 

5.2.6 既有下水道內，因施工需要之臨時擋水或改道設施，均應清除或恢復。 

5.2.7 妨礙公共設施、交通安全之桿、線，應妥為處理。 

5.2.8 施工期間損及毗鄰建築物者，應予協調解決。 

5.2.9 工棚、預拌混凝土拌合廠等有關臨時設施，均應拆除完畢，並回復原狀。 

5.2.10 供應材料應核算並辦妥領退料手續。 

5.2.11 建築工程除依契約約定外，玻璃應擦拭乾淨，地板應清潔，附屬設備均應

完善齊備。 

5.2.12 辦理接水接電。  

5.2.13 辦理動力部份之試車、設備功能測驗、系統試轉及關連系統整合測試。  

5.2.14 消防及危險性設備等設施，應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檢查。 

5.2.15 建築工程應申領使用執照及綠建築證書等契約規定相關證書文件。 

5.3 施工廠商向主辦機關辦理報驗前，除應準備竣工圖表(竣工圖以單冊裝訂，毋

需以摺頁方式裝訂，張數少可合併裝訂)、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之其他

資料外，尚需注意應依合約圖說規定辦理。 

5.4 驗收作業 

5.4.1 驗收時除辦理書面查驗外，在現場查驗時，應以契約及竣工圖說為依

據，在時間、環境及可行範圍內，抽核其數據、檢核其品質及功能。

驗收查驗項目除外表尺寸、位置可丈量查驗者外，應就主要工程項目

抽驗，其數量、位置並由驗收人員決定之。 

5.4.2 工程隱蔽部分，除查核施工期間之檢〈查、試〉驗報告或紀錄外，如

有必要，得使用儀器予以查驗或依契約約定辦理。 

5.4.3 驗收所需儀器、機具、設備、人工等，由機關依契約要求施工廠商辦

理。 

5.4.4 驗收人員對工程隱蔽部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復或化驗費用之

負擔，依契約規定。契約未規定者，拆驗或化驗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



該費用由施工廠商負擔；與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機關負擔。 

5.4.5 工程驗收抽驗參考項目如下，驗收人員得視工程規模、性質及需求擇

項目抽驗之。 

5.4.5.1 建築類： 

建築物外圍之長、寬、高程、各樓層高度；建築物內部，門窗、

廚櫃、盥洗設備、機電房、地坪、樓梯間、管道間、天花板、屋

頂、扶手、欄杆等項設施及內外裝修之尺寸與規格；屋頂女兒牆、

伸縮縫、隔熱磚尺寸與規格，落水頭位置與數量；建築物內外環

境之整理周邊排水構造及功能；景觀植栽喬、灌木等之種類尺寸

與規格。 

5.4.5.2 設備類： 

配電盤、變壓器、斷路器、電力容電器、電動機、發電機、蓄電

池、昇降機、火警受信總機、鍋爐、泵、空調主機、送風機、空

調箱、冷卻塔、熱交換器、送風機、電話交換機、播音機等之規

格、數量、安裝位置及功能。  

5.4.5.3 管線及衛生消防器具： 

管路電線包含出線匣、燈具、安定器、燈泡、插座、開關箱、無

熔絲開關，壁開關、電磁開關、給排水管線、浴缸、馬桶、面盆、

清潔口、地板落水、消防管線、消防箱、送水口、撒水頭、水龍

頭、火警感知器、消防廣播系統、喇叭及其他等之規格、數量、

安裝位置及功能。 

5.4.5.4 土木類： 

各結構物（如擋土牆、駁崁、緣石、護坡、排水溝、集水井、箱

涵、管道等）、附屬設備（如清掃孔、陰井孔、人手孔蓋、標線、

警示標誌、反光導標、洩排水 孔等）之長、寬、高（或深度及厚

度）及交控照明設備之尺寸、規格、位置、數量及品質等，原底

（基）層、路床挖除深度是否足夠，碎石級配層及瀝青面層有無

依契約規定分層舖築，碎石級配料及瀝青混合料之分析、厚度檢

查、壓密度試驗、平整度與瀝青含量等。  

5.4.5.5 其他契約或規範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得列入抽驗之重點。 

5.5 驗收作業程序 

5.5.1 工程初驗合格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於初驗合格後 20日內辦理

驗收，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者，不在此

限。工程驗收人員由局長或授權人員核定決行指派驗收人員，驗收人

員確定後訂定驗收日期，通知施工廠商辦理驗收，並檢附結算書圖乙

份函請洽辦機關會驗，會計單位及政風單位監驗，工程主辦單位及監

造廠商協驗，另依政府採購法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應正本函請洽辦

機關之上級機關監辦。 



5.5.2 驗收結果如有不合格，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由主驗人員核定限期改善

天數，主辦工程科應即通知施工廠商依限期改善，監造廠商負責督導；

施工廠商改善完成並經監造廠商查驗核可後，監造廠商即函知工程主

辦單位報請複驗。 

5.5.3 辦理各批次驗收時，應分別填具「驗收紀錄」（325-A）；「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325-C）由施工廠商出具「工程保固切結」（325 -B）。 

5.5.4 全部或部分驗收（複驗）合格後，即交由接管單位接管，並依契約規

定於驗收合格日起算保固期限。 

5.5.5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應於驗收完畢後 15 日內填具，並經主驗及

監驗人員分別簽認。但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經機關首長獲授權人員核

准者，不在此限。 

5.6 驗收缺失處理： 

5.6.1 驗收結果與契約、貨樣規定不符者，應依驗收人員核定之改善期限，

通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改善完成後即辦

理複驗作業。如逾期未改善或經複驗結果仍不符合者，即依契約有關

規定辦理。 

5.6.2 如有減價收受或扣罰款時，即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6.0 表格 

6.1 驗收紀錄（325-A） 

6.2 工程保固切結（325-B） 

6.3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325-C） 

7.0 文件分送表： 

7.1 驗收合格分送文件： 
分送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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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施工廠商訂期驗收，檢附結算書
圖乙份函請洽辦機關會驗，洽辦機關
之上級機關、會計單位及政風單位監
驗，工程主辦單位及設計、監造廠商
協驗。 

◎若驗收不合格應限期改善完成後，通
知相關單位訂期複驗。 

◎檢送結算驗收證明書分送有關單位。 
 

 

 

 

 

 

 

 

◎ 函檢送初驗報告、初驗紀錄及結算書
圖報局請派員驗收。 

◎ 每批次驗收時應填寫驗收紀錄。 
◎ 驗收合格後填寫工程結算驗收證明

書，由施工廠商出具工程保固切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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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辦理驗收（複驗）作業。 
◎ 督促施工廠商限期改善驗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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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辦理驗收（複驗）作業，專
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依契約
規定到場。 

◎ 驗收缺失限期改善。 
◎ 驗收合格後出具「工程保固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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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驗收證明
書核蓋印信後
分送有關單位 



325-A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驗 收 紀 錄          □全部/□部分 
日期：   年   月   日                                 地點：       

案號及契約號  廠 商 名 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驗收批次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履 約 期 限  

完成履約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契 約 金 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驗收經過]： 

 

 

 

 

[驗收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備註]： 

 

 

 

 

 

記   錄 
廠      商 

會驗人員(無者免 ) 
代表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無者免） 

 

 

（簽章） 

（非屬營造業者免） 

 

 

（簽章） （簽章） （簽章） 

協驗人員(無者免 ) 本機關監驗人員 
上級機關監驗人

員或授權自辦文號 主 驗 人 員 

（簽章） （簽章） 

（未達公告金額而無者免） 

 

 

（簽章）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簽章） （簽章） 

本紀錄所定格式為工程會製定(僅供參考)，使用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 程 保 固 切 結 書  

 

工程名稱 
臺中市○○○年度○○○

○工程 
合約編號 ○○○○-○○○ 

承包範圍 如合約 竣工日期 ○○○年○○月○○日 

承包金額 新台幣：○○○○萬元整 
驗收日期 ○○○年○○月○○日 

驗收合格日期 ○○○年○○月○○日 

結算金額 新台幣：○○○○萬元整 
保固期限 ○○○年○○月○○日 

 

 

上列工程，自上開驗收合格之日起計算，在保固期內，如發生

局部或全部損壞時，承包人願負完全修復責任，拋棄先訴抗辯權，

謹此聲明。 

 

 

承包廠商： 

 

負責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325-B 



 

325-C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案號及契約號  廠 商 名 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履 約 期 限  履 約 地 點  

開 工 日 期  預定竣工日期  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實際竣工日期  開始驗收日期  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  

履約逾期總天數  不計違約金天數  應計違約金天數  

逾期違約金  其他違約金  

契 約 金 額  

增

減

價

款 

次別 

類別 

第 1 次 第 2 次 
合    計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驗 收 扣 款 (不包括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 

結 算 總 價 
（金額中文大寫） 

 

驗

收

意

見 
 

承辦單位主管及

人員簽章 
本機關監驗人員

簽章 

上級機關監驗

人員簽章或 

授權自辦文號 

主 驗 人 員 

簽 章 

(機關印信)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說明： 
1、本證明書已含有結算內容者，得免附具「結算明細表」，以資簡化；依實做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應附具「結算明細表」。 
2、本證明書份數請各機關自行依需要備具，例如由主辦機關自存、送主(會)計單位製作憑證之用、報上級機關備查、交廠商收執。 



 

3、「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指政府採購法第 73 條所定「驗收完畢」之日期，亦即參加驗收人員於驗收紀錄會同簽認廠商履約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時之日期。惟其屬減價收受者，指依政府採購法第 72條第 2項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查核金額以上)
或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日期。 

4、「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以預算外或營業外收入處理，不必扣抵結算總價；「其他違約金」，指例如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98條第 2項所定之減價收受懲罰性違約金。 

5、「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契約金額」加「增加金額」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至主辦機關供給材料及管理費或作業
費等契約以外之各項支出均不必合併結算。 

6、本證明書所定欄位如不敷使用，得新增其他欄位或增補續頁。 
7、本證明書原則不得塗改，並應循公文處理程序簽核後加蓋驗收機關印信；供機關自存者，得免加蓋機關印信。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主要內容)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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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品管人員 
 

設計單位 
 

勞安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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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 

 



 

備註 

 

(機關印信) 

 

 

 


